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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基建并账规则的探讨

马永义■

笔者发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2012）》中的基建并账规则

尚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拟对基建并账规则加以深度剖析，并

对完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的基建并账规则提出相关改进

建议。

一、对事业单位基建并账规则中存在问题剖析

经过横向比对后就可以发现，《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

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以下简称《事业规定》）中的基建并

账规定明显简化了许多。《事业规定》中只是过于单纯地恪守

或强调“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与“非流动资产基金”之间的

对应关系，而对于基建过程中各类建设资金来源与各类资金占

用之间交叉对应关系缺乏必要的考量，致使该并账规则从总体

上尚存在技术性瑕疵，现做如下具体阐述与剖析：

1.“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的入账金额有虚增之嫌

从基建实务中不难判定，事业单位基建项目的建设资

金有可能分别来自于财政部门拨款、其他单位拨款、银行借

款以及施工单位垫款，伴随基建活动的不断进行，上述各

类资金来源就有可能在基建账套的各类资产类账户中不断

转化。具体而言，基建账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

投资”“待摊投资”“预付工程款”“交付使用资产”等科目所

累计占用的资金就有可能来自于上述各类资金，但《事业规

定》中要求：按照基建账中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

资”“待摊投资”“预付工程款”“交付使用资产”等科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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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记新账中的“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笔

者认为，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预

付工程款”“交付使用资产”等科目客观上可能占用的银行借

款以及施工方垫款全部并入新账中的“非流动资产基金”，既

不符合基建业务的实际情况，也会虚增“非流动资产基金”

科目的数额。

2.基建账中的“基建投资借款”的对应科目有绝对化之嫌

《事业规定》中要求：按照基建账中的“基建投资借款”科

目的余额，贷记新账中的“长期借款”科目。基建实务中也有

可能存在“短期借款”，并账时将“基建投资借款”科目余额全

部并入新账的“长期借款”显然有绝对化或片面化之嫌。

3.基建账中“基建拨款”的对应科目有过于简化之嫌

《事业规定》中要求：按照基建账中的“基建拨款”科目余

额中属于财政补助结转的部分，贷记新账中的“财政补助结转”

科目。基建实务的“基建拨款”不一定全部来自于财政部门，

也有可能来自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等非财政部门，并入新账时

理应贷记“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此外，如果来自于财政部

门的“基建拨款”经过基建行为已经形成了“交付使用资产”，

并入新账时应贷记“财政补助结余”科目。虽然《事业规定》中

的“按照基建账中的‘基建拨款’科目余额中属于财政补助结

转的部分，贷记新账中的‘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规定在技术层

面并无瑕疵，但从完整性而言尚有欠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

用也会因此而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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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建账中其他科目的并账规则有笼统之嫌

笔者不完全统计基建账套中有可能涉及到的科目约有40

个左右，《事业规定》的并账规则中除了上述7个科目外，将剩

余的30多个科目一并纳入“其他科目”来加以规范，并且只是

简要地描述为“分析调整新账中相应科目”，这样的处理方式

明显存在笼统之嫌，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同样会大打折扣。

5.多重因素交织使并账后的“事业基金”有操纵之嫌

承上所述，由于“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的入账金额存在

虚增的可能，而基建账套的“基建投资借款”“基建拨款”以

及“应付工程款”等科目相应等额转入了新账的对应科目，最

终只能通过倒挤“事业基金”科目入账金额的方式才能确保

并账后的大账平衡。据了解实务中，依照《事业规定》进行基

建并账，可能导致许多事业单位并账后的“事业基金”出现巨

额负数。在“事业基金”出现负数的情况下，就无法通过网上

系统来提交财务报告，最终只能人为将“事业基金”项目调整

为非负数，再通过倒挤往来款项的手段，来完成形式上的网

上申报。

二、对完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基建并账规则的

建议

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2012）》之后，财政部会计司在

2013年度又先后发布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

制度》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政部国库司2013年度发

布了《行政单位会计制度（2013）》，笔者经过横向比对后发现，

2013年度所发布的相关制度所确立的基建并账规则均在不同

程度上修正了上文言及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基建并账规则

的技术性瑕疵。借鉴其他相关会计制度中所确立的基建并账规

则，从方便实务工作需要的角度出发，笔者对完善《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的基建并账规则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1.对资产类科目并账规则的建议

基建账的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

返还额度并入“大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

款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基建账的应收有偿调出器材及工程

款、应收票据并入“大账”的应收账款；基建账的其他应收款、

拨付所属投资借款、有价证券并入“大账”的其他应收款；基

建账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分别并入“大账”的固定资产、累

计折旧；基建账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摊投资、

其他投资、器材采购、库存设备、库存材料、委托加工器材、预

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并入“大账”的在建工程；基建账的待

处理财产损溢并入“大账”的固定资产清理或待处理财产损溢。

2.对负债类科目并账规则的建议

基建账的应交基建包干结余（应交财政部分）、应交基建

收入（应交财政部分）、其他应交款（应交财政部分）并入“大账”

的应缴财政款；基建账的应交税金并入“大账”的应交税费；

基建账的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并入“大账”的应付职工薪酬；

基建账的应付器材款、应付工程款（1年以内偿还的）、应付有

偿调入器材及工程款、应付票据并入“大账”的应付账款；基

建账的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交款（非应交财政部分）并入“大账”

的其他应付款；基建账的应付工程款（超过1年偿还的）、上级

拨入投资借款并入“大账”的长期应付款；基建账的基建投资

借款并入“大账”的长期借款；基建账的其他借款并入“大账”

的短期借款。

3.对净资产类科目并账规则的建议

基建账的基建拨款（贷方余额中归属于同级财政拨款结转

的资金）、基建拨款（本期借方发生额中归属于交回同级财政

拨款结余的资金）并入“大账”的财政补助结转；基建账的基

建拨款（贷方余额中归属于非同级财政拨款结转的资金）、基

建拨款（本期借方发生额中归属于交回非同级财政拨款结余的

资金）并入“大账”的非财政补助结转；基建账的留成收入（属

于同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分并入“大账”的财政补助结转。基

建账的留成收入（属于非同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分）并入“大

账”的非财政补助结转。

需要强调指出和说明的是，由于转入“大账”的“在建工程”

和“固定资产”账户的资金来源，除了基建拨款和基建投借款

外，还有可能来自于施工过程中的各类业务欠款，对于施工过

程中的各类业务欠款所对应形成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

账户中的金额就不应计入“大账”的“非流动资产基金”账户。

鉴于此，笔者建议“大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账户的贷记金

额应采取如下方式确定：“大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账户的

贷记金额=“大账”中借记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金额

合计-“大账”中贷记的“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和“其他应

付款”金额的合计。

按照上述“大账”中除“事业基金”账户外，其他账户的借

记金额合计数与贷记金额合计数的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基

金”账户。

总之，尽管《事业单位会计制度（2012）》中“固定资产”和

“在建工程”科目与“非流动资产基金”存在限定性的对应关系，

但该类对应关系是基于满足收付实现制的刚性要求和实现实

物资产管理需要双重目标的技术性选择。在基建并账过程中，

不应为了恪守上述限定性对应关系，而虚增“非流动资产基金”

账户的发生额，进而扭曲基建账科目并入“大账”时整体对应

关系的客观性。

（作者单位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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